
云南晋宁产业园区二街化工园区拟建项目入园预审机制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目的

为规范化工园区拟建项目安全管理，系统提升园区本质安全水平，从源头上做好安全风险防控工作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建立对拟建项目可行性、先进性、安全性、合规性等进行指导服务、前期预审工作机制，规范项目入园预审流程，做好项目决策咨询服务，特制定本机制。

二、适用范围
化工园区规划范围内新、改、扩建设项目。
三、组织领导
成立拟建项目预审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园区党工委副书记、管委会副主任担任组长，分管招商引资服务工作的领导担任副组长，园区规划建设服务中心、应急与生态环境局、经济发展服务局、招商服务部、企业发展服务中心、二街镇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园区招商服务部，由招商服务部部长担任办公室主任，成员单位各司其职，密切协作，确保项目入园预审工作有序推进。

预审内容

1.项目是否符合园区产业布局、产业发展规划，对项目建设的产业政策符合性作出初步评估、提出意见。(责任单位:园区经济发展服务局)
2.项目的选址是否符合全市国土空间规划、园区总体规划和相关规划，对项目建设的规划符合性作出初步评估、提出意见。(责任单位:园区规划建设服务中心 )
3.项目的选址是否符合园区规划环评，对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和环评政策符合性作出初步评估、提出意见。 (责任单位:园区应急与生态环境局)
4.项目是否符合安全生产、应急、消防等相关要求，对项目建设的安全条件和安评政策符合性作出初步评估、提出意见。(责任单位: 园区应急与生态环境局)

5.项目是否符合职业健康等相关要求，项目投资主体是否合法，是否存在涉法涉诉涉访等法律及社会风险，对项目实施对园区发展、当地就业贡献等作出初步评估、提出意见。(责任单位: 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)

6.项目是否符合园区入园经济指标贡献要求，对招商引资贡献和拉动作出初步评估、提出意见。(责任单位: 园区招商服务部)
7.项目是否符合属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对周边人民群众支持项目建设情况(项目建设与周边人民群众可接受情况)作出初步评估、提出意见。 (责任单位: 二街镇 )
五、预审方式
1.征询（技术咨询）意见
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对预审项目征询意见，预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结合工作职能职责，本着对园区发展负责的态度，准确、客观提出项目预审意见，视项目情况可自行开展专家技术咨询，最终对预审内容提出明确意见及是否同意项目提交下步预审（评审），书面反馈至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。
2.联合预审
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项目联合预审会议，结合实际情况，与招商引资入园项目评审会议合并召开。招商服务部汇报新建项目概况、拟选址及推进情况，各参会单位发表意见建议，会后形成项目准入结论。
六、有关要求
1.根据职责分工和项目需要，成员单位需安排熟悉政策和专业技术的负责人参会，集体研究。
2.成员单位要立足本部门职责严格把关，对项目进行全面评估，对准入项目做好跟踪落实，加快项目前期推进，确保项目早落地、早建设、快投产。
七、附则
（一）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2024年3月21日印发的《云南晋宁产业园区二街化工园区拟建建设项目入园预审机制》废止。
（二）本机制由云南晋宁产业园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
